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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許秀如
電話：7531896
電子信箱：kingtelkt77@email.chcg.gov.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彰化市三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404031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彰化縣115年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及新住民識字班實施計畫、開辦申請表、開

辦申請表（無行政管理費）、實施計畫表及教育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
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（共5個電子檔） 
(376470000A_1140403178_ATTACH1.doc、376470000A_1140403178_ATTACH2.
doc、376470000A_1140403178_ATTACH3.doc、376470000A_1140403178_ATTACH4.
doc、376470000A_1140403178_ATTACH5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15年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及新住民識字班實

施計畫1份，請踴躍申請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10月3日臺教社（一）字第1142403314號

函、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暨身心障礙成

人教育及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辦法辦理。

二、各單位辦理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及新住民識字班，每班學

員人數以15名為原則，但得視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所在地

區及失學國民、新住民人口分布情形，中、高級班及偏遠

或不識字率偏高地區學員人數達10名以上即可開班；另至

少應提供招生名額百分之五為身心障礙成人保障名額，以

保障其參與學習機會。

三、本研習班分為初、中、高級班三期，每期授課72節，研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4000297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0/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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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預訂115年4月至10月底（正確期程須俟教育部經費核

定函時間點為準）。研習結束後，學員出席總節數每期超

過48節且成績考核及格者，核發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及新

住民識字班結業證書，另新住民須發給「外籍人士上課時

數證明」。

四、為降低本縣不識字人口數，請轉知並鼓勵本縣年滿15歲以

上不識字或未具國民小學畢業程度之國民及新住民踴躍參

加，以建立終身學習社會，提升國家競爭力。

五、115年度開辦經費倘有「行政管理費」之水電費需求，得按

業務費6%以內編列每班行政管理費。

六、請貴單位善用社區資源規劃辦理，計畫表及申請表（如附

件）請逐級核章後於114年10月2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5時前

寄至本府，並將計畫掃描檔寄至承辧人信箱，並於寄件後

來電確認，俾利彙整。

七、檢送本縣115年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及新住民識字班實施

計畫、開辦申請表及實施計畫表各1份。

八、民間團體請另附教育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

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，以利函報教育部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美港西社區大學、二社田社區大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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